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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14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4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351,140,668.11 450,945,544.59 -22.13% 

营业利润 97,613,776.21 81,976,078.87 19.08% 

利润总额 102,964,652.91 85,896,157.52 19.87%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77,207,850.00 63,938,415.95 20.75% 

基本每股收益              0.29  0.24 20.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3.63% 12.77% 0.86%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185,241,791.10 1,134,672,157.80 4.46%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 
601,932,145.58 530,696,297.31 13.42% 

股本 266,800,000 266,800,000 0.00%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 
2.26 1.99 13.57% 

注： 

1、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是以各年末的股本总额为依据计算。

2013年度基本每股收益，按照公司加权平均股本数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1、2014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5,114.07万元，同比减少 22.13%；实现营

业利润 9,761.38 万元，同比增加 19.08%；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720.79万元，同比增加 20.75%。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降低的原因主要是：（1）公司已经签约的锦州市25 万

吨/日自来水厂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由于北方天气寒冷，冬季不具备施工条件，所

以项目现场2014 年第四季度处于暂停施工阶段， 但2015 年第二季度会全面开

工；沧州渤海新区10 万吨/日海水淡化项目目前仍处于地基处理阶段，上述两个

项目暂时不具备收入确认条件。（2）公司前期承接的石家庄市桥东污水处理厂项

目、东营市中心城区水质提升项目仍处于审计阶段，从谨慎性考虑，公司在结算

完成前，2014 年第四季度暂未继续确认上述项目收入。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是：（1）本年度公

司在开拓市场获取订单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项目过程管控及业绩考核，采取了

一系列降本增效的措施，降低了销售费用、采购及业务外包成本。（2）前期建设

的 BT 项目在本年度完成移交进入回购期，本年度实现了投资收益。（3）本年度

公司进一步提升了研发能力，积极引入专业人才，优化工艺流程及方案，进一步

降低了方案实施成本。各项政府补助及财政扶持项目有一定增长。（4）公司加强

了各种长短期应收款的回收，本年度回款状况较好，众多前期已计提坏账准备的

应收账款均在本年度收回。（5）受企业项目建设进度影响，建设资金投入较大使得

财务费用出现了显著增长 

2、截止 2014年 12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同比增长 4.46%，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增加 13.57%，本年度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有所增长主要系公司的业务增长和实现盈利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增加 13.57%，主要系公司本年度净利润增加导致净资产增加所致。 

三、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

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最终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2014 年年度

报告中详细披露。截止目前，公司董事会尚未就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情况进行任

何讨论。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